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暖行业不合理收费工作，通过各职能部门不断加大收费监管力

度及水、电、气企业不断加强行业规范管理，全市水、电、气

价费环境得到明显改善，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。为进一步深入

贯彻落实上级有关精神，深化推进水、电、气行业市场化改革，

优化全市水、电、气营商环境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规范城镇

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

（一）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环节收费。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

厅（国办函〔2020〕129号）和省发改委等五部门（鄂发改价管

〔2021〕88号）及相关政策文件要求，取消供水、供电企业及

其所属或委托的安装工程公司在用水用电报装工程验收接入环

节的相关收费。取消燃气企业应通过配气价格回收成本的收费

项目;取消与建筑区划红线内燃气工程安装不相关或已纳入工程

安装成本的各类收费项目。任何单位代收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费

时，严禁向用户加收额外费用。

（二）建筑区划红线外接入工程费用。在城镇规划建设用

地范围内，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按照行业标准投资建设的接

入工程应延伸至用户建筑区划红线，除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另

有规定，以及用户提出的个性化需求专项服务发生的费用以外，

不得由用户承担建筑区划红线外发生的任何费用。从用户建筑

区划红线连接至公共管网发生的入网工程建设，应明晰政府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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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责任，完善费用分摊和补贴方案，由供

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承担的部分，纳入企业经营成本；按规定

由政府承担的部分，应及时拨款委托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建

设，或者由政府直接投资建设。

（三）建筑区划红线内相关费用。建筑区划红线内，供水

供电供气供暖管网的建设安装、更新改造、维修维护等费用已

由政府承担的，不得再向用户收取。新建商品房、保障性住房

等供水供电供气管线及配套设备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统一纳入

房屋开发建设成本，不得另外向买受人收取。投入使用后，依

法依规移交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实行专业化运营管理的，相

关运行维护等费用纳入企业经营成本。

（四）计量装置及检定收费。各级法定计量技术机构和授

权机构应履行强制检定职责，严禁收取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计量

装置的强制检定费用；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或用户自愿委托

相关机构对计量装置进行检定的，按照“谁委托、谁付费”原则，

检定费用由委托方支付，但计量装置经检定确有产品质量问题

的，由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承担检定费用，并免费为用户更

换合格的计量装置。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及其所属或委托的

安装工程公司应安装符合规定的结算计量装置，落实首次检定

（周期检定）、维修更换和到期轮换等要求。严禁向用户收取水

电气热计量装置费用。由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安装的计量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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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成本，纳入企业经营成本。计量装置因用户自身原因或其他

责任人造成损坏及责任事故的，计量装置购置及更换费用由用

户或其他责任人承担。

二、理顺价格形成机制

（一）完善供水价格机制。加快建立以“准许成本加合理收

益”为基础，有利于激励提升供水质量、促进节约用水的价格机

制。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（含二次加压调蓄）设施依法依规移

交供水企业管理的，其运行维护、修理更新等费用计入供水成

本。在严格成本监审的基础上，综合考虑企业生产经营及行业

发展需要、社会承受能力、促进全社会节水等因素，合理制定

并动态调整供水价格。

（二）完善电价机制。结合国家电力体制改革，逐步理顺

输配电价结构，加快形成结构优化、水平合理的输配电价体系。

完善峰谷分时电价政策，健全差别电价机制。

（三）完善配气价格机制。积极推进配气价格制定工作。

由燃气企业投资建设的市政管网、市政管网至建筑区划红线外

的管网，企业自用的储气设施，以及其他与配气业务相关的设

施等，纳入配气价格有效资产。建筑区划红线内按法律法规规

定由燃气企业承担运行维护的成本，以及燃气表后至燃具前由

燃气企业为排除安全隐患而开展的上门服务、安全检查、设施

修理、材料更换等服务收费（不含材料费用），纳入企业经营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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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。

三、强化价格收费行为监管

（一）准许收费项目。

1、维修维护收费。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设施产权分界点

以后至用水用气用电用热器具前，为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所提

供的延伸服务，应明确服务项目、服务内容，实行明码标价，

按照市场化原则合理收费，保障用户知情权和选择权。按照法

律法规规定属于用户专有部分的设施运行、维护、抢修和更新

改造费用由用户承担。

2、工程安装收费。建筑区划红线内，未纳入房屋开发建设

成本的非新建商品房、自建房产、公司、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等

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管线及配套设备设施的工程建设安装费用，

由用户与安装工程企业按照市场化原则协商确定。城镇老旧小

区水电气改造工程费用，可通过政府补贴、企业自筹、用户出

资等方式筹措，具体方式和费用分摊方案由各地政府结合实际

确定。

3、其他收费。对市场竞争不充分、仍具有垄断性的少数经

营服务性收费，可由行业主管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，通过开

展成本调查、专家论证、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估等形式，发布行

业服务测算价格，引导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合理收取费用。

（二）规范政府定价行为。完善城镇供水供电供气成本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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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和定价办法，明确成本构成，细化职工薪酬、折旧费、损耗

等约束性指标，合理制定价格。高可靠性供电收费政策，按我

省现行高可靠性供电收费政策执行。加强成本和价格信息公开，

保障用户知情权。

（三）规范经营者收费行为。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应抄

表到户、服务到户，对暂未直抄到户的终端用户，任何单位或

个人不得在水电气暖费用中加收其他费用。对具备表计条件的

终端用户，实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的，应严格按照政府规

定的价格向终端用户收取费用；对不具备表计条件的终端用户，

水电气暖费用应由终端用户公平分摊。物业公共部位、共用设

施和配套设施的运行维护费用，以及未抄表到户的物业管理区

总分表之间正常损耗，应通过物业费、租金或公共收益解决，

不得以水电气暖费用为基数加收服务类费用。经营者要建立健

全各项收费及费用分摊相关信息的公示制度，及时向终端用户

公开。严禁以强制服务、捆绑收费等形式收取不合理费用。严

禁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实施垄断行为，对违反反垄断法、妨

碍市场公平竞争、损害其他市场主体和消费者利益的，按照相

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。

（四）强化监督检查。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对供水供电供气

供暖工程安装、维护维修领域的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，着力

查处不明码标价、不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、以强制服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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